
業績

董事局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
績及其比較數字如下：－

附註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1,225,451 1,500,079

銷售成本 (1,143,424 ) (1,368,308 )

毛利 82,027 131,771

其他收益及收入 3 20,791 9,622
銷售支出 (1,990 ) (4,856 )
行政支出 (30,617 ) (34,443 )
重估投資物業產生之盈餘 16,550 1,440
固定資產之減值準備 － (10,187 )
其他經營支出 (4,852 ) (10,216 )

來自經營業務之溢利 4 81,909 83,131

融資成本 5 (12,480 ) (20,910 )
所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27 (8 )

除稅前溢利 69,456 62,213

稅項 6 (18,565 ) (16,733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之溢利 50,891 45,480

少數股東權益 (35,391 ) (25,966 )

來自日常業務之股東應佔純利 15,500 19,514

股息 7
　中期 － 2,927
　擬派末期 － 2,927

－ 5,854

每股盈利 8
　基本 2.12仙 2.67仙

　攤薄 2.12仙 不適用

附註：

1. 新增及經修訂香港會計實務準則之影響

以下乃就本年度財務報表而言首次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

‧ 會計實務準則第1條（經修訂） ： 「財務報表之呈報」
‧ 會計實務準則第11條（經修訂） ： 「外幣換算」
‧ 會計實務準則第15條（經修訂） ： 「現金流量報表」
‧ 會計實務準則第34條 ： 「僱員福利」

除若干呈列上的轉變外，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1條（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第11條（經修訂）及會計實務準則第15
條（經修訂），對賬目並無重大影響。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34條，就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之僱員應享之有薪假期，分別計提4,349,000港元及5,095,000港元於本集團之應付款項結餘內。因此，截
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應佔綜合純利分別增加746,000港元及減少
726,000港元，而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及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之綜合保留溢利則分別減少 5,095,000港元及
4,369,000港元。

2. 業務分類資料

(a) 按業務劃分

地基工程 機電及建築工程 機器租賃及買賣 物業投資及管理 物業發展 無分類 抵銷 綜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間客戶 630,639 1,016,791 361,311 294,521 19,451 24,110 87,511 90,634 126,539 74,023 － － － － 1,225,451 1,500,079
　分類業務間之銷售 1,788 － － － 4,138 20,190 600 660 － － － － (6,526 ) (20,850 ) － －

　總計 632,427 1,016,791 361,311 294,521 23,589 44,300 88,111 91,294 126,539 74,023 － － (6,526 ) (20,850 ) 1,225,451 1,500,079

分類業績 31,842 75,248 16,138 13,206 (9,068 ) (16,618 ) 52,621 36,953 18,145 8,385 (29,391 ) (35,315 ) － － 80,287 81,859

利息收入 1,620 1,261
股息收入 2 11

來自經營業務之溢利 81,909 83,131
融資成本 (12,480 ) (20,910 )
所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 － － － － － － － － － 27 (8 ) － － 27 (8 )

除稅前溢利 69,456 62,213
稅項 (18,565 ) (16,733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之溢利 50,891 45,480

少數股東權益 (35,391 ) (25,966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15,500 19,514

(b) 按地區劃分

香港 中國其他地區 綜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間客戶 1,013,481 1,338,595 211,970 161,484 1,225,451 1,500,079

3. 其他收益及收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620 1,261
保險索償 427 1,965
㶅兌盈利淨額 － 166
出售固定資產之盈利 7,694 －
出售一家聯營公司之盈利 6 －
出售鋼鐵碎片之盈利

泰 昇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 至 二 零 零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業 績 公 佈
7. 股息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每股普通股零港仙（二零零二年：0.4港仙） － 2,927
擬派末期－每股普通股零港仙（二零零二年：0.4港仙） － 2,927

－ 5,854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照本年度股東應佔純利15,5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9,514,000港元（按重列））及於本年度內已
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731,865,903股（二零零二年：731,865,903股）計算。

本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純利15,500,000港元計算。計算時所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為年內已發
行之731,865,903股普通股（如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時所用之股數），以及假設在年內行使所有購股權時，在並無任何
代價情況下，已發行38,939股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由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該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並無攤薄影響，故並無
披露該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

股息

董事局認為，應將更多之盈利保留作內部資源。因此，董事局議決不會就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二零零一年／零二年：0.4港仙）。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派
付中期股息（二零零一年／零二年：0.4港仙）。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八日（包括首尾兩日）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三年八月八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
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業務回顧

回顧過去一年，香港經濟仍處於結構轉形及在調整中，失業率繼續上升，通縮持續，市民消費意慾低
迷。受到要削減龐大財赤而採取之預算案措施，以及爆發非典型肺炎之影響，政府為減少物業市場供
應之九項救市措施，只為市場氣氛帶來短暫刺激。

本集團於一九九零年代中期制定進軍中國，並以上海及天津為重點之策略，有效地將香港經濟低潮對
本集團的影響減至最低。經過多年累積之專業知識、市場經驗及聯繫，本集團已在中國建立了雄厚之
業務根基。現時上海之經濟增長持續強勁，而天津市政府明確支持加快天津之發展，因此，本集團對
其業務策略能帶領集團邁向成功充滿信心。

香港市場

地基打樁
地基打樁為本集團在香港之核心業務。於回顧年度，地基業務方面之營業額超過632,000,000港元，而
其盈利貢獻淨額則約為32,000,000港元。該部門之合約，來自私人機構的約佔70%，其餘則來自公營部
門。本集團在場地勘探工程類別由第一組承建商提升為第二組承建商，使本集團投標工程時可不受金
額限制，顯示本集團之能力獲進一步認許。本集團手上之主要合約包括紅磡灣九龍內地段第11110號、
海輝道九龍內地段第11158號及馬頭角。本集團亦積極參予政府之學校改善計劃，承建例如拔萃、協
恩、喇沙、聖心、聖約瑟、聖瑪利及南島學校等工程。本集團經常對地基部門之營運進行檢討，確保
其達致最佳表現，並能夠在目前市況下維持競爭力。

其他建築相關業務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樓宇建築及機電工程部門之營業額增加至約361,000,000港元，而其對經營溢利之
貢獻則增加至約16,000,000港元。儘管建築業市況淡靜，本集團相信該兩個部門將可繼續帶來穩定收
益。

本集團之機械租賃及貿易業務，在去年仍然面對重重挑戰。於回顧年度，機械租賃及貿易部門錄得虧
損約9,000,000港元。本地塔式吊機市場依然疲弱，然而在機械貿易方面，尤其是與韓國及台灣之貿
易，則有一定改善。本集團將繼續縮減其較陳舊機隊之規模，削減成本，並擴展其他建築相關產品業
務。

中國市場

物業投資及管理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在天津之天津國際大廈及上海之出租公寓華園及愛都，在本集團提供全面、有效
率及細心周到之物業管理服務下，繼續深受歡迎，並持續享有穩定之收入及理想之入住率。在非典爆
發期間，本集團積極主動，採取額外防護措施，保障租戶之健康及安全。

基於上海已確立其身為一個國際都會之地位，而天津市政府又大力支持天津之發展，本集團對其在兩
地之出租公寓之收益及入住率，仍然信心十足。

物業發展
本集團之策略定位是要成為上海一家具一定規模之物業發展商，並專注發展上海之本地住宅市場，這
個取向結果非常成功。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已悉數售清在長寧區之住宅發展項目泰榮苑之所有單位。
本集團認為，近期對物業市場過熱之關注，僅涉及上海之高檔住宅市場。由於本集團在普陀區之中價
住宅發展項目之對象為當地生活日益豐裕之白領人士，其薪酬水平反映著上海不斷趨升之經濟，因此
本集團認為上海物業市場之任何調整將不會對該項目有影響（或只會有輕微影響）。預期本集團普陀區
之第一期發展項目將於二零零三年底動工，並將於二零零四年下半年開始推出預售。

憑藉本集團在上海發展物業所公認之專業知識及經驗，配合對天津市場之了解及關係，本集團預期將
於二零零三年底前落實一項在天津之發展項目。

財務回顧

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之財務政策及維持穩健之資本結構。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現
金約達141,000,000港元，而資產總值及淨值分別約為1,718,000,000港元及647,000,000港元。營運資金
增加75%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逾156,000,000港元。

於回顧年度內，鑒於利率偏低，本集團籌得150,000,000港元之三年期銀團貸款，主要用以償還於二零
零一年六月所籌得而成本較高之100,000,000港元銀團貸款。此次銀團貸款由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
公司及法國巴黎銀行安排，受到各銀行歡迎，而更重要者，是顯示了本集團之整體財力及銀行對本集
團之信心。

本集團之借貸淨額由上個財政年度之312,000,000港元減少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約191,000,000
港元。總負債與總資產比率維持於32.4%之穩健水平，而去年則為39.8%。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有關履約保證書之或然負債約為156,000,000港元（二零零一／零二年：
195,000,000港元），而本集團總賬面淨值近256,000,000港元（二零零一／零二年：330,000,000港元）之
若干固定資產，已作為本集團若干銀行融資之抵押。本集團之銀行借款大部份以港元為單位，然而本
集團亦有為其中國附屬公司安排人民幣貸款融資。人民幣借款之貨幣風險，是以本集團之人民幣資產
和中國物業所帶來之收入所對沖。

前景

香港在非典型肺炎爆發後，令原本受經濟困難所引致之缺乏信心情況再受打擊，然而本集團相信危中
有機。因非典型肺炎之出現，引起對舊式樓宇之衛生標準及設計方面之關注，以及要求加快舊社區重
建及檢討市區規劃之呼聲。本集團之技術專長及在香港建築界之競爭力，不僅令我們可在目前之市況



分類收
　銷售予外間客戶 1,013,481 1,338,595 211,970 161,484 1,225,451 1,500,079

3. 其他收益及收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620 1,261
保險索償 427 1,965
㶅兌盈利淨額 － 166
出售固定資產之盈利 7,694 －
出售一家聯營公司之盈利 6 －
出售鋼鐵碎片之盈利 1,390 －
公積金供款之退款 1,810 －
短期上市投資之未變現持有收益 7 48
於本年度確認為收入之負商譽 3,793 3,794
其他 4,044 2,388

20,791 9,622

4. 來自經營業務之溢利

本集團來自經營業務之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商譽：
　本年度攤銷 1,031 1,032
　於本年度產生之減值 － 4,550

1,031 5,582

折舊 80,926 94,349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2 ) (11 )

5. 融資成本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15,928 20,958
其他貸款之利息 82 427
融資租約之利息 1,005 1,688

利息總額 17,015 23,073
減：發展中物業資本化之利息 (4,535 ) (2,163 )

12,480 20,910

6. 稅項

香港利得稅根據本年度內來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二零零二年：16%）作出準備。中國內其他地區
之稅項根據本年度內之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地區之適用稅率計算，而該稅率乃根據現有法例，其詮釋及
慣例釐定。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之稅項準備：
　中國：
　　香港 4,322 2,550
　　其他地區 12,709 11,166
上年度少提／（多提）準備：
　中國：
　　香港 (10 ) (210 )
　　其他地區 419 (138 )

17,440 13,368
遞延稅項 1,125 3,365

18,565 16,733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有關履約保證書之或然負債約為156,000,000港元（二零零一／零二年：
195,000,000港元），而本集團總賬面淨值近256,000,000港元（二零零一／零二年：330,000,000港元）之
若干固定資產，已作為本集團若干銀行融資之抵押。本集團之銀行借款大部份以港元為單位，然而本
集團亦有為其中國附屬公司安排人民幣貸款融資。人民幣借款之貨幣風險，是以本集團之人民幣資產
和中國物業所帶來之收入所對沖。

前景

香港在非典型肺炎爆發後，令原本受經濟困難所引致之缺乏信心情況再受打擊，然而本集團相信危中
有機。因非典型肺炎之出現，引起對舊式樓宇之衛生標準及設計方面之關注，以及要求加快舊社區重
建及檢討市區規劃之呼聲。本集團之技術專長及在香港建築界之競爭力，不僅令我們可在目前之市況
下維持領先優勢，亦令本集團擁有極佳條件，掌握行將出現之商機。

上海經濟增長衝力預期將可持續。在二零零二年，該市本地生產總值以雙位數增長，超越全國之8%水
平。上海政府重視商業之取態，其市民一般而言擁有較高質素，加上有妥善規管之營商環境，本集團
相信上海仍充滿尚未開發之潛力。本集團以當地中檔住宅市場為目標之策略，讓其在市場佔得空間。
本集團非常有信心其日後在上海之項目將會繼續帶來可觀回報。

遠在一九九零年代中期，當本集團踏足天津收購天津國際大廈時，本集團已深信以天津之地理位置優
勢，具有發展潛力。吾等認為，市政府公開承諾加快發展天津，將會帶來可觀之商機，可供本集團開
拓。

本集團亦看好中國經濟將會持續強勁增長，並希望香港市場會逐漸復甦，而經濟將可重回升軌。本集
團對將可維持其在香港地基業之領導地位，及同時充分受惠於在中國佔得之市場均充滿信心。

聘用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包括其位於香港及中國之所有附屬公司及合營企業，合共聘用約
1,000名僱員。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主要根據市場薪金水平及各公司及有關僱員之表現而釐定。本集團
亦會提供其他福利，包括公積金、醫療保險及培訓等。此外，僱員並可根據本集團經批准之購股權計
劃條款獲授購股權。

致謝及董事局之變動

黎德正先生已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一職，由二零零三年七月八日起榮休。本人謹代表董事局、管理層
及員工，就黎先生過往對本集團作出之寶貴貢獻及指導表達由衷謝意，謹祝黎先生退休生活豐盛愉快。

另外，吾等歡迎趙展鴻先生及黃琦先生加入董事局，擔任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由二零零三年七月八日
起生效。趙先生於一九九四年七月加盟本集團，為本集團地基工程部之執行董事兼總經理。黃先生於
一九九六年十月加盟本集團，為本集團中國部之總經理及機電工程部之董事兼總經理。

本人謹代表董事局，對全體員工在過去一年竭誠服務、努力不懈及貢獻，致以衷心感謝。吾等亦感謝
全體股東對本集團之支持。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本年報所涵蓋之會計期間內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
用守則（「守則」），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任期並無按守則第七段所規定之特定任期，獨立非執
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流告退及膺選連任。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原則，並商討有關審核、內部管理及財務㶅報
等事宜，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公佈資料

載有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段所規定之全部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公
佈。

承董事局命
主席
張舜堯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八日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茲通告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八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假座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281號怡東酒店
2樓岸濤廳II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藉以處理下述事項：

1. 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董事局報告及核數師報
告。

2. 重選錢永勛、趙展鴻及黃琦為董事，並授權董事局釐定董事酬金。

3. 重新委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來年之核數師，並授權董事局釐定其酬金。

4. 作為特別事項，以普通決議案方式考慮並酌情通過（無論有否修訂）下述決議案：

普 通 決 議 案

A. 「動議：

(1) 在下文(2)段之限制下，一般性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
內行使本公司之一切權力，並根據一切適用法例及不時經修訂之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或任何其他適用於本公司之證券交易所之規
定，在聯交所或本公司股份上市且就這方面為聯交所及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認可之其他證券交易所購回本公司已發行之繳足股份；

(2) 本公司根據上文第(1)段批准所獲授權購回本公司股份數目不得超逾本公司於通過
本決議案當日已發行股本總面值之10%；及

(3)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至下列最早日期止之期間：

(a)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b) 依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之法例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年
大會之期限屆滿；或

(c) 本決議案所述之授權經本公司在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予以撤銷或修訂
之日。」

B. 「動議：

(1) 在下文(3)段之限制下，給予本公司董事一般性及無條件授權，於有關期間（定義
見下文）內行使本公司之一切權力，以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本中之額外股
份，配發、發行或授出本公司其他證券（包括可轉換為本公司股份之認股權證及債
券）以及訂立或授予將會或可能須行使該等權力之提呈、協議及選擇權（包括可轉
換為本公司股份之債券、認股權證及公司債券）；

(2) 上文(1)段所述之批准乃（無論如何均不會阻止或妨礙）其他授權或本公司董事原有
或獲授之權力以外之額外授權，並將授權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內
訂立或授予將會或可能須於有關期間屆滿後行使該等權力之提呈、協議及選擇權
（包括可轉換為本公司股份之債券、認股權證及公司債券）；

(3) 本公司董事依據上文(1)段所述之批准或授權，或根據(a)配售新股（定義見下文）；
(b)因行使本公司之任何認股權證所附帶之認購權而發行股份；(c)以股代息發行股
份，或本公司不時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發行股份以全部或部份取代就本公司股
份發行之股息，或發行任何可轉換為本公司股份之證券；或(d)根據當時採納以向
本公司及／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授予或發出本公司之股份或權利之任何購股權計劃
或類似之安排而發行股份，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通過之日之已發行股本面
值總額20%；上述批准亦須受此數額限制；及

(4)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至下列最早日期止之期間：

(a)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b) 依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之法例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年
大會之期限屆滿；或

(c) 本決議案所述之授權經本公司在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予以撤銷或修訂
之日；及

「配售新股」乃指於本公司董事局所指定之期間內，向於指定記錄日期名列股東名
冊之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按其當時持股比例發售股份之建議（惟本公司董事局有權
在必要或權宜時就零碎股權而作出之例外情況或其他安排或香港以外且適用於本
公司之任何地區之任何認可監管機構或任何證券交易所之規定，取消若干股份持
有人在此方面之權利或作出其他安排）。」

C. 「動議待召開本大會通告第4段所載之決議案A項及B項通過後，根據本大會通告第4段所
載決議案B項而授予本公司董事配發、發行、授出及處理額外證券之一般性授權將予擴
大。擴大之形式為增加本公司根據本大會通告第4段所載決議案A項而授出之權力而購回
本公司之證券面值總額，惟該數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大會召集通告第4段所載決議案A
項獲通過之日之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10%。」

5. 作為特別事項，以特別決議案方式考慮及酌情通過下述決議案建議：－

特 別 決 議 案

「動議本公司之細則謹此按如下方式修訂：－

(1) 於緊接細則第1項「結算日」後加入以下定義：

「結算所」 指 於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1第一部所賦予獲確認結算所之定
義；

(2) 以前章節將緊接加添於細則第84項後，列為細則第84A項：

「倘結算所為本公司之成員公司，可授權其認為合適之該（等）人士，於本公司任何會議或本公司
任何類別股東之會議中擔任其代表，惟倘授權多於一名人士，則須於授權時註明每名獲授權人
士所獲授權之股份數目及股份類別。根據本條文獲授權之人士將有權代表結算所（或其代名人）
行使相同之權力，猶如該結算所（或其代名人）為本公司之個別股東而可以行使之相同權力。」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陳傑恩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八日

附註：

1. 凡有資格出席上述會議並投票之股東，均有權委派其他人士代表出席，並於投票表決時代其投票。受委代表毋須
為本公司股東。

2.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任何經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公證人簽署證明之授權文件副本，須於大會指
定舉行時間四十八小時前交回香港灣仔港灣道30號新鴻基中心6樓本公司在香港之主要辦事處，方為有效。

3. 決議案第4A及4C項（通告第4段所載決議案A及C項）旨在徵求股東批准給予董事局一般性授權，以購回證券及發行
不超過所購回證券總數之額外股份。

4. 載於決議案第4B項（通告第4段所載決議案B項）之事項旨在徵求股東批准給予一般性授權，以授權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配發及發行證券，以在行使該等權力有利於本公司時，可靈活行使該等權力。董事局目前
並無計劃就一般性授權發行任何新股或其他證券。

5. 載於決議案第5項（通告第5段所載提呈特別決議案）之事項旨在徵求股東批准修訂「結算所」（由於在二零零三年四
月一日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生效後，證券及期貨（結算所）條例已遭廢除）之定義，並准許結算所委任多名公司
代表出席本公司股東大會及於會上投票。

6.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八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所有過
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三年八月八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